


关于《威远县 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

目》的法律意见书

致：

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

作为威远县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

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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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引言

一、释义

为表述方便，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所列词语具有

如下含义：

本期债券 指
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项目 指
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

目

本所 指 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

成都衡昇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指 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实施方案》 指
《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评报告》 指

《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财务评价

咨询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 指

《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关于威远县 2024年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二、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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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査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

了委托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

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

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

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

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

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备忘录，并取得了相关方及相关人员对有关

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

会计、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财务评级报告、专项

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

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

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

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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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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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相关主体资格

项目业主：威远县市政管理所

主管部门：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业主单位的主体资格

名称：威远县市政管理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10922451449931A

地址：威远县严陵镇滨河路 30号

类型：事业单位

（二）主管部门的主体资格

名称：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109220085335066

地址：威远县严陵镇白塔路 358号

机构性质：机关单位

本所律师认为，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依法开办的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威远县市政管理所

作为依法开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作为项目项目业主的

主体资格。

二、项目概况和审批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以及项目业主及主管部门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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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的基本情况及取得行政

审批等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

项目所属领域：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

项目建设工期：24个月

项目类型：改建

主要建设内容：改造 29个老旧小区配套道路约 1635 米、排水管网约

4086 米，改造小区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停车场并设置充电桩 80个。

（二）审批情况

1.关于项目立项的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威远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威远县 2024年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威发改投[2023]150

号），该项目符合国家投资政策，并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2.关于用地手续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威远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威远县 2024年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的复函》，该项目不涉

及新增建设用地，无需办理《选址用地预审意见书》。

3.关于环评手续的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内江市威远县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威远县 2024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情况的说明》，

该项目应该取得环境影响登记手续，现已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

202451102400000008），符合本项目要求履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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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项目资本金的情况

威远县财政局出具《关于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

目专项债资本金落实情况的说明》载明：

威远县 2024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 3500.00万元，

其中项目资本金 1750.0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 50.00%；拟发行专项债融资

1750.00万元。项目资本金全部为财政预算内资金，并根据项目建设推进的

实际情况按进度予以支付。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

及项目实施方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

续。

三、项目效益

根据《实施方案》，项目具有公益效益，同时能带来经济效益和良好

的社会效益。

（一）公益效益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文件有关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

际情况，优先选择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战略领域及

重点项目发行项目收益专项债券，重点考虑在重大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水电气热等公用事业、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交通、

水利、文化旅游、工业园区、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新建、

在建和改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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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实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从根

本上改变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本项目的实施建设为威远县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对提升威远县城

乡形象、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威远县的综合竞争能力有极大的意义。

老旧小区整治是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以"小院落"撬动"大

民生"，以"小投入"取得"大效益"。本项目的建设正是符合这一惠民政策，

是一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整治

改造的认同感。

本项目为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符合川财金〔2018〕93号

文“重点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若干重

点工程、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地区特别是“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基础

设施、污染防治、棚户区改造，重大铁路项目、高速公路、重大水利工程、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要

求。

本项目满足《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

〔2010〕412号）规定，“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

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如市政道

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义务教育、保

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

因此，本项目具有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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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是贯彻和落实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而实施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的实施将拉动该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可吸纳部分剩余

劳动力，为当地群众解困和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就业机会，有效地减轻了就

业压力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在运营期内实现的收入合计为10732.53万元（不

含税），缴纳的增值税合计为 667.27万元，本项目的实施建设促进了威远

县城镇建设的步伐，改善了威远县的投资环境，将吸引国内外资本参与威

远县旅游、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等优势产业的开发，将会带动一批重大

项目的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威远县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可

有效推动威远县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发展，为威远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夯实基

础。

（三）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建设实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

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从根

本上改变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本项目的实施建设为威远县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对提升威远县城

乡形象、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威远县的综合竞争能力有极大的意义。

老旧小区整治是一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民心工程，以"小院落"撬动"大

民生"，以"小投入"取得"大效益"。本项目的建设正是符合这一惠民政策，

是一项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群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整治

改造的认同感。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国家整体城镇化方针的贯彻落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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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项目区城市形态布局，促进威远县建设，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

积极的意义，符合威远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的思路。

适应威远县坚持整合利用区域内优势资源，促进区域经济的整体繁荣的发

展方针。同时也提升威远县的城市形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故项目的建设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将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推

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

〔2017〕89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

专项债券”的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实施方案》，资本金均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项目资本金 1750.00

万元，并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计划分批次投入；本项目拟发行 20年期政

府专项债券总额为 1750.00万元。

根据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针对本次专项债券项目出具的

《财评报告》，本项目在预测期内可实现净现金流 4011.10万元，政府专

项债券到期本息合计 2975.00万元，本项目净现金流/政府专项债本息的收

益覆盖倍数为 1.35倍。期内未出现无法满足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

89号文件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

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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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条件要求。

五、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果的各种风险评估

《实施方案》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

果的各种风险进行了评估：1.从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施工方的风险因素、

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供应商的风险因素、资金落实情况、工程事故等方

面分析了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2.从经营风险、

市场风险、财务风险方面分析了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3.从投

资测算不准确风险、利率波动风险、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分析影响融资

平衡结果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项目业主及主管部门对项

目可能产生的风险已进行了较全面、充分的预判并积极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以降低风险，风险具有可控性质。

六、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成都衡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成都市武侯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0年 4月 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10107MA6294K31M的《营

业执照》、四川省财政厅于 2020年 4月 17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证书》（执业证书编号：51130256）。

出具《财评报告》的注册会计师韩明，执业证书编号：510101630016；

注册会计师宿利群，执业证书编号：310000063088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项目出具《财评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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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且合法存续的专项评价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评报告的资

质，在财评报告上签字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 所 现 持 有 四 川 省 司 法 厅 颁 发 的 注 册 号 （ 编 号 ） 为

31510000MD0117003Y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已经通过了年度考

核，本所具有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李洪霞，持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101201111222149。经办律师邵玉款，持

有四川省司法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5101202010222725。

本所律师认为，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

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

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所律师认为，威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依法开办的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位，具备作为项目实施机构的主体资格威远县市政

管理所作为依法开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作为项目项目

业主的主体资格。

（二）项目现已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所需审批手续，项目业主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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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正在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继续办理、完善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三）项目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号文关于“积

极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以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融资与收益

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

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

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律师事务

所、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经本所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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